
附件7.3

分级响应级别

针对紧急情况的严重程度，将响应级别划分为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Ⅳ级（一般）四个级别：
　　① Ⅰ级响应。由事发地政府进行先期处置，并立即上报区委值班室、区政府值班室，同时报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区政府值班室、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单位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必须在10分钟内，核实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范围、等级和可控情况等，确认属于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立即提出启动相关预案的应急响应建议，经区政府同意后实施，利用全区所有有关部门及一切资源进行应急处置。
② Ⅱ级响应。确认属于较大级别，由事发地政府或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先期处置，由区专项应急指挥部作出应急指令，启动区专项预案进行应急处置。

③ Ⅲ级响应。确认属于一般级别，事发地政府或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报区相关应急指挥机构，由区相关应急指挥机构作出应急指令，启动区相关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

④Ⅳ级响应。确认属于一般级别，以事发地政府或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为主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